
106.1.1起新實施之 
重大政策或簡政便民措施 

行政院綜合業務處 

報告人：嚴處長皙苓 

105年12月29日 

行政院第3529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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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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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3天就是106年元旦，茲彙整統計

新的一年即將實施之重大政策或簡政
便民措施，分別說明如下：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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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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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幅5％ 

調幅5％ 

自106.1.1起，每月基本
工資調升至2萬1,009元 

2萬0,008元 

2萬1,009元 

調幅5％ 

133元 

126元 

120元 

自105.10.1起，每小時基
本工資調升至126元 

自106.1.1起，每小時基
本工資調升至133元 

120元 

調整基本工資 
預估106年受益勞工約16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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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勞工857萬人 

 勞工在同一雇主工作滿半年以

上未滿1年，給予3天特休假；1

年以上未滿2年，7天；2年以上

未滿3年，10天；3年以上未滿

5年 ，14天；5年以上未滿 10

年，15天；  10年以上每年加1

天至30天。 
 
 
 

 
 

特
別
休
假 

假 
期 
全 
國 
一 
致 

[公務員] 

[勞 工] 

 國定假日11天 

 國定假日12天(勞工較公務
員多1日為勞動節) 

實現全國國定假日一致及勞工特別休假新規定 

勞工與公務員國定假日一致       特別休假新規定 

特別
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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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社會安全 

依105年9月完成之國保財務精算結果，目前國保費率
(8%)遠低於最適保險費率20.10%，又基金餘額不足以支
付未來20年保險給付，故依國民年金法調高費率0.5% 

新制 說明 

配合基本工資自106.1.1起調整為2萬1,009元，衛福部
已於105.12.15修正發布健保投保金額分級表，自
106.1.1起修正投保金額下限為2萬1,009元 

 試辦農業保險各種方案 

勞工保險費率 從10%提
高到10.5%（含就業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
下限修正為2萬1,009元 

國民年金保險費率依法
調整至8.5% 

依97年7月通過勞保年金制度時，即於「勞工保險條
例」第13條明定勞工保險費率調整機制，故106年元月
起，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率依法調高0.5%，調整後為
10.5% 

推動試辦水稻產量保險、釋迦收入保險、農業設施保
險、養殖漁業保險(氣象指數型)及其他果樹保險，減少
農民因天然災害損失，提高農業經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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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幼兒 
教保公共化 

青年教育 
與就業儲     
 蓄帳戶 

106年開辦針對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長期安置兒童
成立教育發展帳戶 ( 0 歲至 18 歲），由家長每人每年最
高存入1萬5,000元，政府並相對提撥每人每年最高1萬
5,000元，合計最高 3 萬元， 1 年約補助 1 萬名，達成幫
孩子儲蓄未來教育、就業及創業之發展。 

106年至109年增設公共化幼兒園(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
園)合計1,000班，並於109年前將就讀公共化幼兒園人數比率
由約30%提高至40%。 

 

           以「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搭配「高中職生涯輔導計
畫」及「青年就業領航計畫」，並輔以就學與兵役等配套措
施，協助青年職涯探索，促進適才適性發展。自106年8月起
試辦3年，對象為高中職應屆畢業生，預估每年5,000人，每
月提撥1萬元，3年期滿後，參與青年可全數提領36萬元，將
視試辦情形滾動檢討。 

 兒童與少
年未來教育
及發展專戶 

教育部 衛福部 9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 

•從51.1萬增加至73.8
萬，成長44% 

受益對象
人數 

•創造逾5萬個照顧人
力就業機會 

吸引專業
人力 

•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
社區到機構式照顧的多
元連續服務 

多元 

服務 

•達成給付公平性、一
致性，並提升效率 

使需要評估、
等級判定；照
顧計畫擬訂資
訊化一次到位 

效益 
服務對象由4類增加至8類；
服務項目由8項擴增至17項。 

啟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創新服務包括： 
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模式 
提供預防或延緩失能之服務 
推廣失智症照顧服務 
充實原住民、偏鄉長照服務 

將評估作業、給付等級判定、照
顧計畫擬定等作業開發至行動載
具APP，達全國給付公平及效率與
品質之提升 

示範縣市 

至105年年底，計20個地方政府
(23案)參與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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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措施 

強化食 
品標示 

以黑巧克力、白巧

克力及牛奶巧克力

為品名的食品，應

明確標示巧克力成

分及內容物含量 

屬於「鱈形目」
的魚種方得標示
為「鱈魚」，非
屬「鱈形目」魚
種，不得標示
「鱈魚」 

   「 太白粉」產 品

應於內容物如實標

示其所使用之原料

名稱 

         

市售「大麥」食
品外包裝，應併
列實際所含原料
「大麥」及慣用
俗名 

食品添加物 

應明顯標示產品

登錄碼 

包裝食品與玩具

併同販售應標示

醒語規定 

 

 
餐館業之廚餘及廢食用油委託清除
及再利用前，須與受委託清理機構
及再利用機構簽訂相關契約並應作
成紀錄；非屬餐館業事業廢棄物再
利用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
之廢棄物再利用種類，須向衛福部
提出申請，始得再利用。 

餐館業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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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營養食品之特

定疾病配方食品應

加標示 



依據：公股銀行辦理青年安心    

                  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原則 

內容：延長本項優惠貸款實施 

                  期限2年至107.12.31。 

效益： 協助無自有住宅家庭購 

                 屋， 減輕國民利息負擔， 

                 落實居住正義。 

 自106.1.1起施行。 

 
 

延長青年安心成家購屋優惠貸款實施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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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稅法第49條第2項但書增訂「進口次數頻繁」文字，進
口次數頻繁者，不適用3,000元以下免稅規定，以維護租
稅公平。 

 免稅額調高至8萬8,000元，70歲長者調高至13萬2,000元。 
 調高課稅級距。 

106年度綜合所得稅 

 跨境銷售電子勞務之外國業者，應於我國辦理稅籍登記及
報繳營業稅，使境內外營業人公平競爭。 

跨境電商營業稅 

網購關稅 

財政部 

稅制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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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 

 身心障礙者每人於每家金融機構可申請1個帳戶，每月3次ATM
跨行提款免手續費(每筆5元)。 

 開放國內成分證券ETF初級市場得採現金申購買回機制。 

 實收資本額50億元以上未滿100億元之上市（櫃）公司，應編
製及申報前一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但有累積虧損者得延
至108年適用。 

上市櫃公司 

台股ETF 

 法人辦理等值3萬元以上跨境匯款，若於尚未開戶之銀行辦理，
銀行將查驗客戶身分文件或基本登記資料，並要求提供法人股
權結構及具控制權人資料，以符合國際防制洗錢標準。 

跨境匯款客戶審查 

身心障礙者ATM跨行提款優惠 

      強化金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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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興觀光 

內政部 交通部 

機場
捷運
通車 

增加前往桃園機場交通工具選擇，提供沿線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等民眾通勤、遊憩活動之安全、
舒適、便捷的交通工具 
結合桃園國際機場與臺北車站、高鐵桃園車站及大
臺北捷運路網等重要交通運輸樞紐 
提供旅客於臺北車站(A1)，辦理預辦登機及行李託
運，將機場內的航空公司報到櫃檯延伸至市中心區。 

簡化香港澳門居民搭乘 
郵輪來臺申辦網簽程序 

106.1.1起開放港澳居
民搭乘郵輪來臺者可1
次申辦2張網簽(1次2
證，可2次入出境)。 

回應業者需求，配合郵輪
產業發展，並積極拓展大
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搭
乘郵輪來臺旅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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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降國際航線降落費及停留費率 

調降民航局所屬各機場(不含桃園國際機
場)國際航線降落費收費標準。 
增訂商務專機及自用航空器國際航線之最
低降落費及停留費收費標準。 

透過國際航線降落
費之差別費率，吸
引航空公司飛航桃
園、松山以外機
場，提升國內其他
機場使用效率，並
有助於新南向政策
之推動。 

松山機場腹地有
限，透過以價制量
方式提升該機場設
施使用率，並可免
除外界對於停機較
停車便宜之質疑。 

現行新闢航線及增
加班次優惠措施，
仍將繼續實施，以
符合航空公司期待
及機場營運政策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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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13生效 

•106.1.1施行 

臺日租稅 

協定適用 

 

•105.12.19生效 

•106.1.1施行 

臺加租稅 

協議適用 

消除我國與
日、加兩國
之雙重課稅
，減輕投資
所得稅負，
增加企業競
爭力，提升
相互投資意
願，營造互
惠多贏局面 

        國際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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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備戰士試行 

甄選退伍後8年內，中、高專長之志
願役後備官兵及特殊民間專長(如資
訊)之義務役後備官兵，採每期 1 至 
3 年，每月入營 2 至 4 天，其中 1 
次配合演訓入營 7 至 9 天，全年合
計入營29至53天。召集期間具有現役
軍人身分，比照現行教育召集訓練模
式發給相關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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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於104.2.4修正公布名稱（兒童

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及全文55條，自106.1.1施行 

•擴大被害人之保護範圍、加重對加害人之行政罰及刑罰。另被害

人安置與否需經專業評估，不以安置為唯一途徑而採多元處遇模

式，更能符合兒少之需求與福祉 

•依被害人就學、就業、生活適應、人身安全及其家庭保護教養功

能提供整體評估與所需服務，預估每年提供500名個案相關服務 

• 配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修正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7條條文，增列曾犯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對兒童或少年有性

剝削行為，經判決罪刑確定者，不得辦理計程車駕

駛人執業登記，以維護乘客權益 

防制性侵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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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科學工業園區
土地租金優惠 

開徵畜牧業 

水污染防治費 

專款專用於水污
染防治工作，並
透過經濟誘因促
使畜牧業者減少
排放污染量，提
升 水 體 環 境 品
質。 

106.1.1開徵，同年7
月1日申報繳納，每半
年申報繳納1次，第1
年費額7折，第2年費
額8折，至109年全額
收費。 
 

為因應105年土地公告價
上漲之影響，調降科學園
區土地租金，維持以104
年之素地租金為優惠基
準。 

受優惠之廠商約810家，
租金單價平均優惠幅度
8.99%，優惠金額約4.4億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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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4月7日言論自由日 

為紀念鄭南榕先生爭取言論自由所做
犧牲奉獻，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
辦法」第5條之2增訂4月7日為「言
論自由日」。 

院長於105.12.22本院第3528
次院會提示相關部會規劃推動
相關業務或舉辦活動，彰顯言
論自由精神，促使我國民主再
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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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特偵組、成立化學局 

廢除最高法院
檢察署特別偵
查組（106.1.1廢除） 

成立本院環保署
毒物及化學物質
局（預定106年1月揭牌） 

效益： 

避免檢察機構設置疊床

架屋，使檢調體系精簡

完備並回歸偵查常態。 
 
 
 
效益： 
賦予化學物質源頭管理
的法源依據，有效落實
「食安五環」的源頭控
管政策，維護國人健康 

法務部 環保署 22 



參、簡政便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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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利事業得以網路或媒體向所在地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
提示帳簿資料電子檔案。 

建置營利事業電子帳簿上傳平臺 

•扣繳義務人給付非居住者應扣繳所得，且依所得稅法第
92條第2項規定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繳清扣繳稅款
者，得利用網路申報扣繳憑單。 

新增非居住者扣繳憑單網路申報作業 

• 106.1.1起，民眾直接於電子服務系統中輸入發文文號或送達
日期等條件查詢後，即可線上重新下載電子公文。 

可線上重新下載遺失之專利商標電子公文檔案 

財政部 經濟部 24 



內政部已於戶役政資訊系統建置
「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作業系
統」，役男可隨時於網路申辦，經
系統查核無兵役管制情形者，即時
核准，以達到全年365天，全天24小
時服務 

退伍後免除親至戶籍地鄉(鎮、市、區)
公所歸鄉報到之困擾，可直接出國或
就業 

役男短期出
境隨時網路
申辦，即時

核准 

後備軍人離
營資料資訊
化傳輸 

內政部 國防部 25 



簡化行政機關補助經費核銷作業 
-社福補助先行實施- 

核銷規定 
公開透明 

• 網站公布規
定 

• 協助加速核
銷作業(統一
表格、提供
檢核表或常
見錯誤樣態) 

簡化核銷 
作業流程 

• 縮短審核時間 

• 擴大就地查
核及簡化核
銷憑證 

• 明確核銷要
件及規定 

• 提供審核退
件一次告知 

• 辦理內部人
員教育訓練 

• 衛福部社福
補助核銷簡
化自 106.1.1
起實施 

強化溝通 
解決問題 

• 增設核銷簡
化服務專線 

• 適時與地方
政府與民間
舉辦座談及
教育訓練 

配合推動 
事項 

• 研議獎勵機
制 

• 輔導地方政
府配合簡化 

• 適時與審計
機關協調 

• 強化社會溝
通宣導 

縮短40%核銷時間 

1年至少減去10
萬餘筆核銷附件 

協助1個民間團體1
年平均約省下4萬
元行政成本 

提升行政效能與
創新流程 

新
制 

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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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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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6.1.1起新實施之重大政策或
簡政便民措施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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